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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 115 年市長盃足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

一、 宗    旨：（一）積極推展全民體育運動，增進健康體適能。 

 （二）提高基層足球技術水準。 

二、 指導單位：運動部、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新竹市體育會足球委員會 

五、 協辦單位：新竹市體育會、新竹市香山運動場 

六、 比賽日期：115年 5月 16、17、22、23、24日及 6月 5、6、7、 

            12、13、14、20、21日等日期，依參加隊數而訂。 

七、 比賽地點：新竹市香山運動場 

八、 參加單位：各參賽報名球隊。 

九、 參賽辦法：各參賽隊伍得以學校或社區組隊參加，惟以新竹市國小 

            組學校為單位組隊報名之隊伍，報名表須加蓋學校之關   

            章。 

（一）組別： 

1. 幼稚園組：五人制 

2. 俱樂部組：低年級組(五人制)可越級參加高年級組之比賽，惟不

得同時報名參加兩組比賽。 

       （1）高年級組：五至六年級 (八人制) 。 

       （2）中年級組：三至四年級(八人制)。 

       （3）低年級組：一至二年級(五人制)。 

     3.學校組:(限新竹市學校報名參加) 

       （1）高年級組：五至六年級(五人制)。 

       （2）中年級組：三至四年級(五人制)。 

       （3）低年級組：一至二年級(五人制)。 

     4. 國中組(五人制) 

     5. 高中組(五人制) 

     6. 社會公開組(五人制)：民國 74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 

      

（二）報名人數：各隊職員 4 人（領隊、總教練、教練、管理各 1 人），

球員 12 人。(五人制可報 12 人，八人制可報 16 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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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報名規定： 

（一）各單位報名時需詳細填妥報名表乙份，以上 E-mail 至：

dj3164@gmail.com，若有問題請電洽：余祥義 總幹事 0932-

028494 

（二）報名截止日期：115 年 5 月 1 日下午 17 時止。 

（三）報名費用：新台幣 2,500 元整。學校單位報名費 1,500 元整。 

十一、領隊協調暨抽籤會議： 

（一）時間：115 年 5 月 6 日中午 1330 時。 

（二）地點：新竹市立香山運動場大廳。 

請各隊派員準時出席（不另通知），如未派代表參加者，由大會代為

抽籤，並對會中之決議事項不得有異議。 

十二、比賽制度： 

      比賽之賽制為分組循環賽制。 

十三、比賽用球： 

      幼稚園組：3 號皮質足球。其餘組別：4 號低彈跳足球。 

十四、比賽細則 

   (一) 採用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最新審定公告之最新足球規則。 

   (二) 各組每場比賽為 40 分鐘（上、下半場各 20 分鐘），中間休息 10 分 

       鐘。幼兒園組每場比賽為 24 分鐘（上、下半場各 12 分鐘），中間 

       休息 10 分鐘。 

(三) 每場比賽開始前，每隊必須提出出賽名單，含替補球員最多 16 人， 

    可隨時替換球員，先出場後進場。 

(四) 各球隊比賽時，賽程排在前者著深色球衣，在後者著淺色球衣，各 

    隊必須準備不同顏色之背心以利裁判辨識；若裁判執法上仍無法辨 

    識時，排名後者需自動更換球衣。 

(五) 各隊應在賽前 30 分鐘繳交出賽名單至記錄台以備查驗。未能提出 

    者不得出賽。 

(六)  賽程表排名在前者，球隊休息區（球員席）位於紀錄台面向球場  

 左側位置。當場比賽職隊員才能進入球員席及技術區域，並遵守  

mailto:dj3164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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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足球規則『技術區域條款』之規定，尊重裁判的判決。並配合第 

 三裁判管理，球隊教練團應有義務協同大會工作人員共同管控該 

 區域秩序。 

(七)  因故逾規定比賽時間 10 分鐘未出場之球隊以棄權論，已賽成績不 

 予計算，並沒收保證金。如有事人數不足以出賽時，需提早告知 

 大會，由大會協調對手調整賽程，代所衍生之相關費用須由該球 

 隊負責。 

(八)  參加比賽球隊應在開賽時間前 10 分鐘集合於指定區域（技術會議 

 時公告），接受裁判員裝備檢查，以便準時比賽。 

(九)  在比賽中被裁判紅牌罰出場之選手，應自動停賽 1 場；又被黃牌 

 警告時，則應再停賽 1 場；若違規嚴重者得由競賽委員會加重處 

 罰。 

(十)  凡比賽中被判罰累積兩次黃牌(不同場次)警告之選手，應自動停 

 賽 1 場；若再黃牌警告時，再停賽 1 場，依此類推。 

(十一) 比賽期間，凡屬裁判職權範圍之判罰，應按裁判之判罰為終決；

如對規則事項有疑問時，得依規定程序向大會提出。 

(十二) 比賽期間，如遇球隊職員發生違紀違法情事，送本會紀律委員會

議處。 

(十三)比賽期間，有任何問題請速與大會反映，如有辱罵對手或裁判、

大會工作人員之情事，該隊隨即取消後續賽事，往後不得參賽，並

送本會紀律委員會及市府備查。請各位做好學生之表率。 

十五、名次判別： 

（一） 循環賽： 

1. 勝 1 場得 3 分，和局各得 1 分，負 1 場 0 分，以積分多寡判定之， 

惟為提供循環賽後如兩隊積分相同時便於判定何者為勝方起見，

於和局後立即比踢罰球點球，兩隊各派踢球員 1 名比踢罰球點球，

贏者立即獲勝。若平手再各派踢球員 1 名比踢罰球點球，以此類推

直到分出勝負為止。四強決賽後兩隊各派踢球員 5 名比踢罰球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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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。 

2. 如兩隊積分相同時，以相互之間勝負關係比較勝負。如三隊以上積 

分相同時，以全部循環賽中勝負球數之差判別之；如相同則以進球

數多者為先；如又相同則以進球數多者為先；若又相同以相互之間

勝負關係（積分、勝負球差，進球數）比較，如在相同時以抽籤決

定之。 

十六、申訴： 

           本比賽除資格問題應於每場比賽前由各隊自行提出檢查外（賽

後則不予受理），其他申訴事件，依市長盃規定辦理，不得再有異

議。得先以口頭提出申訴， 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，提

出書面申訴（如附表一），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， 不予受理。書

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，向該競賽種類之仲裁委員或

裁判長正式提出。 

             參賽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: 得先以口頭提出申

訴，並於該場次比賽結束後 30分鐘內，提出書面申訴（如附表二），

未 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，不予受理。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

或教練簽章，向該競賽種類 之裁判長或競賽資訊組正式提出。  

             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3,000元，如經裁定其申訴

理由未成立時，得沒收其保證金。 

十七、罰則： 

（一）球員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，經查證屬實者，取消該隊

參賽資格，但判決前已賽場次不再重賽。 

（二）比賽期間，如有嚴重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（例：對裁判有不當行為，

妨礙比賽），除當場予以停賽外，並決議依下列條款處分。 

    1.球員毆打裁判員：取消該隊參賽資格，及該隊參加本會舉辦比賽之權   

      利。 

    2.職員毆打裁判員：取消該職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。 

    3.球員，職員故意妨礙、延誤比賽或擾亂會場：經裁判員或審判委員當 

      場勸說無效，而未能於十分鐘內恢復比賽時，取消該隊繼續比賽資 

      格。 

    4.具學生或教職員身份者，若違反前述各項規定時，由本會函請所屬主 

      管教育行政機關議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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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獎勵辦法： 

    各競賽項目註冊隊伍數在 8 隊(人)以上時錄取前 6 名、6 至 7 隊取

4 名、5 隊取 3 名、4 隊取 2 名、3 隊取 1 名，2 隊以下列表演賽，前 3

名頒發獎狀及獎牌，第 4 至 6 名發給獎狀。(遇訂有參賽標準未達參賽

標準及未全程出賽者，不予頒發獎狀及獎牌) 。 

十九、附則： 

（一）比賽中發生球員資格問題時，對有疑問之球員得由競賽工作人員【拍

照存證】以備查核，但以不影響球賽進行為原則。 

（二）各隊職員不得兼任其他單位職員，否則取消所兼職員資格。裁判員

不得兼任其他代表隊職隊員，否則取消其裁判員資格。 

（三）參賽球隊，一切費用自理，並請自行辦妥保險事宜，大會另有辦理場

地保險。 

（四）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因天氣、場地及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，臨時更換

比賽場地及日期。 

二十、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訂後並公佈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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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 115 年市長盃足球錦標賽   報名表 

單位： 

領隊：  總教練:  教練：  管理：   

隊員：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隊名  組別  球衣顏色 / 

領隊  總教練  教練  

管理  電話  手機  

通訊地址  E-MAIL  

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備註 

隊長 1     

隊員 2     

隊員 3     

隊員 4     

隊員 5     

隊員 6     

隊員 7     

隊員 8     

隊員 9     

隊員 10     

隊員 11     

隊員 12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欄必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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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新竹市 115 年市長盃足球錦標賽 競賽事項申訴書 

申訴 

事由 
 

糾紛發生 

時間及地點 

時間： 年 月 日 時 分 

地點： 

申訴 

事實 
 

證件或 

證人 
 

單位 

領隊或教練 

 

 

 (簽名或蓋章) 

申訴

時間 
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繳交 

保證金 

參仟元 

 

 

 

 

(收款人簽章) 

□ 申訴有理，退回保證金。 

(收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 申訴無理，沒收保證金，並繳至大會行政

組處理。 

(收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審核意見  

判  決 

 

 

 

 年   月   日   時  分 

 

仲裁委員召集人（裁判長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 

附註：1.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案件概不受理。 

      2.單位代表領隊簽章權，可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章或教練簽章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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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新竹市 115 年市長盃足球錦標賽  選手資格申訴書 

被申訴者姓

名 

 

單

位 

 參加項目  

申訴事項  證 件 或 證 人  

繳交 

保證金 

參仟元 

 

 

 

 

(收款人簽章) 

□ 申訴有理，退回保證金。 

(收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 申訴無理，沒收保證金，並繳至大會行

政組處理。 

(收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申訴單位  

單位領隊或

教練 

           

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判決 

年   月   日   時  分 

 

仲裁委員召集人（裁判長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 

 

附註：1.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案件概不受理。 

   2.單位代表領隊簽章權，可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章或教練簽章辦理。 

 


